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離 島 區 議 會  
文 件  IDC 55/2013 號  

2013/14 年 度 房 屋 署 離 島 區 屋 邨 管 理 工 作 大 綱  

目 的  
 
     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簡 介 房 屋 署 在 2013/14 年 度 離 島 區 公 共 屋 邨 的 管 理 工 作 大 綱
及 工 作 項 目 。 房 屋 署 會 繼 續 致 力 為 居 民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， 保 持 美 好 的 居 住 環 境 ， 優
化 屋 邨 設 施 及 善 用 資 源 ， 促 進 家庭和諧， 建 立 關 愛 融 睦 的 社 區 。  

工 作 大 綱  

主要工 作 大 綱  工作項目 
 
保 持 屋 邨 清 潔 和
環 境 衛 生  
 
 
 
 
 
 

 
(一 ) 屋 邨 清 潔 衛 生  
 

 與 各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其 他 志 願 團 體 繼 續 分 別 在 每 個
屋 邨 舉 辦 「 全 港 屋 邨 洗 太 平 地 日 」  

 
 每 年 度 在 各 屋 邨 舉 辦 社 區 清 潔 嘉 年 華 一 次 ， 宣 傳 及 加 強 居

民 的 衞 生 意 識  
 

 清 潔 承 辦 商 加 強 清 洗 和 消 毒 邨 內 衞 生 黑 點 及 公 眾 地 方 ， 以
防 止 蚊 患 及 防 止 流 感 等 疾 病 傳 播  

 
(二 ) 管制小販 
 

 房 屋 署 的 「 特 遣 行 動 小 組 」 會 按 需 要 在 離 島 區 執 行 掃 蕩 流
動小販 

 
 需 要 時 與 其 它 政 府 部 門 採 取 聯 合 行 動 ， 管制區內非法小販  

   
(三) 實 施 「 屋 邨 管 理 扣 分 制 」  
 

 執 行 「 屋 邨 管 理 扣 分 制 」 以 監 管 公 共 屋 邨 內 影 響 環 境 衞 生
及 屋 邨 管 理 的 違 規 行 為  

 
 房 屋 署 職 員 會 配 合 政 府 的 禁 煙 政 策 ， 繼 續 在 離 島 區 內 屋 邨

的 法 定 禁 煙 區 向 違 例 人 士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被 票 控 人
士 如 屬 該 屋 邨 居 民 ， 會 被 扣 5 分  
 

 
處 理 屋 邨 高 空 擲
物 的 問 題  
 
 

 
採 用 「 流 動 數 碼 閉 路 電 視 系 統 」， 監 控 高 空 擲 物 黑 點 ， 搜 集 證
據 以 便 提 出 檢 控  
 
此 外 ， 亦 會 調 配「 偵 查 屋 邨 高 空 擲 物 特 別 任 務 隊 」每 月 到 區 內
屋 邨 執 勤 最 少 一 次 ， 偵 查 高 空 擲 物 黑 點 ， 打 擊 高 空 擲 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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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 查「 屋 邨 違 例 飼
養 狗 隻 」 情 況  
 
 
 
 

 
安 排「 偵 查 屋 邨 違 例 養 狗 特 遣 隊 」到 區 內 屋 邨 巡 邏 ， 平 均 每 月
執 勤 一 次  
 

 偵 查 住 戶 違 例 飼 養 狗 隻 或 違 反 公 屋 飼 養 狗 隻 守 則 的 情 況  
 

 探 訪 獲 房 署 發 出 『 可 暫 准 原 則 』 飼 養 狗 隻 的 住 戶 及 檢 查 狗
隻 的 牌 照 ， 以 核 實 是 否 與 登 記 資 料 相 符 。 若 發 現 住 戶 違 例
飼 養 狗 隻 或 違 反 公 屋 飼 養 狗 隻 守 則 ， 按 情 況 考 慮 採 取 適 當
的 租 約 行 動  

 
 

 
推 廣 鄰 里 共 融 、  
互 相 關 懷 的 精 神  

 
推 動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(邨 管 諮 委 會 )夥 拍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社
區 建 設 活 動 ， 加 強 居 民 對 社 區 的 關 愛 互 助 精 神  
 

 邀 請 地 區 非 政 府 機 構 夥 拍 邨 管 諮 委 會 舉 辦 活 動 ， 活 動 範 疇
包 括 長 者 、 家 庭 、 婦 女 或 兒 童 的 支 援 服 務 ； 青 少 年 的 外 展
服 務 、 培 訓 及 學 習 計 劃 ； 環 保 及 綠 化 活 動 等 ， 去 年 離 島 區
各 屋 邨 曾 舉 辦 多 項 活 動 ， 為 目 標 租 戶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、 社 區
活 動 。 例 如 ：  

 
屋 邨  「 邨 管 諮 委 會 」 夥 拍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的 活 動  

長 貴  
2012 長貴環保樂分享 
耆樂社區健康日-長貴邨 

雅 寧  
2012 雅寧環保樂分享 
耆樂社區健康日-雅寧苑 

逸 東 (一 ) 

健 康 家 庭 樂  
「 加 油 綠 洲 」 計 劃   
心 安 舒 泰 在 逸 東   
「 里 」 想 家 庭  – 好 鄰 居 互 助 計 劃  
 

逸 東 (二 ) 

健 康 家 中 寶 計 劃  
圓 圓 樂 聚 社 區 兒 童 生 日 會  
「 追 ‧ 夢 東 涌 」  
 

龍 田  
舞 吧 ！ 大 澳  
「 老 友 鬼 鬼 」 社 區 長 者 健 康 計 劃  
 

銀 灣  
銀 灣 邨 長 者 健 康 嘉 年 華   
健 康 之 星 在 銀 灣  
 

富 東  

「 涌 Teen 義 工 領 袖 訓 練 計 劃 」  
「 富 東 長 者 日 」  
 

 
本 年 度 仍 會 推 動「 邨 管 諮 委 會 」夥 拍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各 類 活 動
以 促 進 鄰 里 共 融 、 互 相 關 懷 的 精 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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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供 環 保 健 康 的
生 活 環 境  
 
 

 
(一 ) 繼 續 推 行「 全 方 位 維 修 」計 劃，以 提 高 公 屋 家 居 維 修 服 務

的 質 素 。 另 外 ， 房 屋 署 會 在 公 共 屋 邨 推 行 「 日 常 家 居 維
修 服 務 」， 以 更 有 效 跟 進 住 戶 的 維 修 要 求 及 保 養 樓 宇  

     
(二 ) 為 加 強 屋 邨 保 安，房 署 在 各 公 共 屋 邨 安 裝 數 碼 化 閉 路 電 視

保 安 系 統 的 改 善 工 程 ， 而 離 島 區 公 共 屋 邨 均 已 完 成 上 述
工 程   

 
(三 ) 分 三 個 階 段 由 2011 年 9 月 至 2013 年 5 月 在 公 共 屋 邨 推 行

ISO 14001 環 境 管 理 體 系，以 改 善 屋 邨 的 管 理 質 素，為 公
屋 住 戶 提 供 健 康 舒 適 的 居 住 環 境 。 首 批 屋 邨 富 東 邨 已 於
2011 年 9 月 開 始 實 施 環 境 管 理 體 系 ， 第 二 批 屋 邨 包 括 長
貴 邨 、 雅 寧 苑 已 於 2012 年 4 月 推 行 ， 而 第 三 批 屋 邨 包 括
銀 灣 邨 、 龍 田 邨 、 逸 東 一 邨 、 逸 東 二 邨 及 金 坪 邨 ， 亦 已
於 2012 年  9 月 開 始 推 行 ， 並 成 功 獲 取 有 關 認 證  

    
(四 ) 推 廣 環 保 意 識 並 加 強 環 保 工 作  
 

在 離 島 區 內 屋 邨 推 動 減 少 家 居 廢 物 ， 除 在 邨 內 設 置 環 保
三 色 筒 ， 實 施 家 居 廢 物 源 頭 分 類 計 劃 及 協 助 環 保 署 安 排
充 電 池 、 慳 電 膽 及 光 管 回 收 外 ， 又 與 環 保 團 體 合 作 ， 舉
辦 回 收 電 腦 及 「 以 物 易 物 」 等 活 動 ， 以 收 集 可 循 環 再 用
的 物 料 ， 減 少 對 環 境 損 害 ， 宣 揚 愛 護 環 境 的 信 息  

     
(五 ) 屋 邨 綠 化 及 加 強 樹 木 管 理 工 作  
 

 繼 續 推 行 園 藝 改 善 工 程 和 主 題 栽 種 計 劃 ， 提 升 屋 邨 綠 化 及
美 化 園 景  

 
 進 行 各 項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工 作 ， 並 採 取 所 需 的 補 救 措 施 ； 在

公 共 屋 邨 招 募 屋 邨 樹 木 大 使 ， 透 過 社 區 監 察 協 助 進 行 樹 木
風 險 管 理  

 
 

 由 總 部 統 籌 在 公 共 屋 邨 收 集 樹 木 普 查 數 據 ， 建 立 資 料 庫 ，
方 便 進 行 樹 木 管 理 工 作  

 
(六 ) 為 提 高 屋 邨 居 民 的 防 火 意 識，會 繼 續 舉 辦「 最 積 極 推 廣 防

火 EMAC」 獎 勵 計 劃 ， 鼓 勵 居 民 積 極 參 與 屋 邨 舉 辦 的 防
火 演 習 、 講 座 、 展 覽 及 登 記 成 為 「 屋 邨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」  

      
 
(七 ) 設 立 無 障 礙 通 道  

改 善 公 共 屋 邨 的 行 人 通 道 和 無 障 礙 通 道 ， 以 切 合 不 同 人
士 的 需 要 。 在 技 術 上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， 在 區 內 屋 邨 合 適 位
置 加 建 /改 善 斜 道 、 下 斜 路 緣 、 觸 覺 警 示 帶 、 改 善 渠 蓋 及
梯 間 扶 手 等 工 程 ， 為 居 民 帶 來 更 優 質 的 生 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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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行 援 助 計 劃，鼓
勵 家 庭 成 員 互 相
扶 持 及 關 懷 長
，促 進 社 區 可 持
續 發 展  

 
(一 ) 目 前 離 島 區 屋 邨 約 有 300 名 租 戶 受 助 於 「 租 金 援 助 計

劃 」， 房 署 會 繼 續 推 廣 租 金 援 助 計 劃 ， 幫 助 暫 時 有 經 濟 困
難 的 租 戶 渡 過 難 關  

 
(二 ) 繼 續 推 行 為 促 進 家 庭 和 諧 共 融 的 優 化 房 屋 政 策 ， 以 鼓 勵

家 庭 成 員 互 相 扶 持 及 關 懷 長 者  
 

天 倫 樂 加 戶 政 策  
 
容 許 獨 居 年 長 租 戶 和 全 長 者 戶 的 成 年 兒 女 (連 同 其 家 庭 成
員 )加 入 戶 籍 ， 但 整 戶 須 符 合 現 行 加 戶 政 策 並 通 過 定 於 公
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水 平 的 全 面 經 濟 狀 況 評 審，以 及 通 過 住 宅
業 權 審 查  
 
天 倫 樂 調 遷 計 劃  
 
租 戶 可 遷 往 其 年 長 父 母 或 年 青 一 代 現 居 的 屋 邨 以 便 互 相
照 應 。 凡 居 於 公 共 屋 邨 的 年 長 父 母 ， 可 提 名 一 名 兒 女 /兒
女 配 偶 申 請 調 遷 計 劃 ， 而 年 青 一 代 家 庭 則 可 提 名 其 父 母 /
外 父 母 申 請 調 遷。如 欲 申 請 跨 區 調 遷 往 較 受 歡 迎 地 區 的 租
戶 ， 須 擁 有 至 少 7 年 的 公 屋 居 住 期 ； 若 申 請 人 /提 名 人 的
家 庭 成 員 育 有 一 名 6 歲 以 下 的 兒 女，公 屋 居 住 期 則 為 不 少
於 5 年  
 
天 倫 樂 合 戶 計 劃  
 
只 要 資 源 許 可 ， 合 併 戶 可 選 擇 遷 往 任 何 地 區 和 獲 配 新 單
位。年 青 戶 仍 須 承 諾 照 顧 長 者 並 與 他 們 一 起 生 活，但 可 豁
免 全 面 經 濟 狀 況 評 審 和 住 宅 業 權 審 查  

 

 
合 理 分 配 公 屋 資
源 和 加 快 公 屋 單
位 的 流 轉  
 

 
透過各種調遷計劃，為現居租戶提供調遷機會 
 
根 據「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」和「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理 分 配 政 策 」，
以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的 合 理 分 配  
 
 

 
對 付 濫 用 公 屋 資
源 的 行 為  

 
繼 續 使 用 「 外 展 房 屋 管 理 系 統 」， 以 電 子 手 帳 在 兩 年 內 到 住 戶
單 位 進 行 家 訪 。 透 過 加 強 租 務 管 理 工 作 ， 以 阻 嚇 濫 用 公 屋 資
源 ，並 透 過 宣 傳 和 教 育，提 高 公 眾 人 士 對 珍 惜 公 屋 資 源 的 意 識
 
房 署「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」分 組 會 深 入 調 查 和 全 面 監 察 ， 防 止 濫 用
公 屋 資 源  
 

推 展 客 戶 服 務 系
統  

為 提 升 客 戶 服 務 水 平，部 門 在 前 線 的 屋 邨 辦 事 處 推 出 了 一 個 全
新 的 客 戶 服 務 系 統。居 民 的 申 請 和 文 件 遞 交 等 皆 會 經 由 該 系 統
處 理。由 於 建 立 了 完 整 的 電 子 客 戶 訴 求 記 錄，屋 邨 辦 事 處 可 翻
查 記 錄 以 便 更 有 系 統 和 快 捷 地 處 理 各 項 查 詢 及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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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戶 服 務 系 於 2013 年 2 月 至 8 月 起 分 六 期 推 展 至 230 多 個 屋
邨 辦 事 處 ， 而 離 島 區 公 共 屋 邨 分 別 納 入 第 4 至 6 期 ，推 出 此 系
統 後，我 們 的 管 理 質 素 會 進 一 步 提 升，讓 公 屋 居 民 享 有 更 舒 適
的 居 住 環 境 。  
 

確 保 服 務 提 供 者
和 保 養 承 辦 商 的
有 效 管 理  

透 過 優 化 的 表 現 評 分 制，加 強 監 察 服 務 提 供 者 和 保 養 承 辦 商 的
表 現，並 保 障 受 僱 於 這 些 服 務 和 保 養 工 程 合 約 的 非 技 術 工 人 的
權 益  

 
 
 
房 屋 署  
2013 年 5 月  


